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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第十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于2008年 12月 18日以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2008

年 12 日 2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公司 2008 年第十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应

参会董事 11 人，实际收到有效表决票 11 份。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控股子公司特变电工新疆硅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

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公司控股子公司特变电工新疆硅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硅业公司）正在建设

1500 吨/年多晶硅项目，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硅业公司增资扩股，增资扩股方

案为： 

招商银行向社会发行理财产品筹集资金，并委托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经贸信托）对硅业公司投资，投资资金不超过 24,000 万元，最

终投资金额根据招商银行发行理财产品筹集资金金额确定；增资价格按硅业公司

单位注册资本 1元/注册资本确定，经贸信托实际持有硅业公司股权额=经贸信托

实际投入资金金额÷1 元。若经贸信托投入资金不足 24,000 万元的，则硅业公

司的本次增加注册资本按经贸信托实际投入的资金计算，经贸信托所持股权相应

缩减。 

经贸信托持股 2年期满，特变电工（或特变电工指定的第三方）以约定的股

权转让总价款受让经贸信托持有的全部硅业公司股权。股权转让总价款=经贸信

托实际投入资金+股权转让溢价款；股权转让溢价款=经贸信托实际投入资金×

7.65%÷365×经贸信托投资天数。经贸信托持股期间不享有硅业公司利润也不参

与硅业公司利润分配，其在硅业公司按其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应享有的利润及利润

分配的权利由特变电工享有。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 12 月 22 日 


